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关于组织评选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首届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通知
浙高教学会〔2012〕13号
各高等学校，各专业委员会：

为进一步繁荣浙江省高等教育研究、推动全省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首届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原则

    1.全面检验近4年来我省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的重要成果，充分反映各会员单位和各专业委员会组织开展群众性高等教育研究活动取得的显著成效。

2.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应用价值为基本导向，统筹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的评选，重点奖励对我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优秀成果。

二、评选范围

    1.近4年来（2009年1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立项（含2009年1月1日以前立项）且已结题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专著、译著、论文、调查报告等，下同）。

2.近4年来（2009年1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浙江省各高等院校（会员单位）、各专业委员会自主选题，组织开展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

3.近4年来（2009年1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浙江省各高等院校（会员单位）、各专业委员会所属个体和团队成员自主选题，独立或协同开展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

4.已获厅局级以上（含厅局级）奖励成果不再参评。已获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奖励成果不再择优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推荐参评。

三、申报资格

1.申报参评的成果必须是人事关系在浙江的著作权人（简称我省作者）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或以我省作者为主完成并能在成果中得到明确标示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

2.我省作者在申报与省外、国外人士合作的成果时，须征得合作者的同意，获得合作者出具的明确标明“允许浙江省作者申报，本人放弃在浙江省申报和获奖的权利”的声明书（国内合作者还需加盖合作者所在单位公章），才具有申报资格；省内作者合作的成果，不可以分割使用，只能联合申报，具名以出版、发表时的署名顺序为准。

3.多人合作的丛书类出版物，原则上以个人单独完成的独立分卷（册）申报参评。如因特殊情况需要整体参评，必须以集体名义申报。多人文章编辑而成的论文集，不能以全书整体名义申报，只允许作者以自己的论文单独申报。

4.已故研究者的成果，申报权属于其继承人。

四、奖项设置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首届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选，坚持公正、公开、公平和宁缺毋滥原则，设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另设一定数量的学术进步奖。择优推荐5项参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八次优秀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五、获奖条件

1.研究报告类申报成果应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和社会应用价值，对实际工作有指导作用。如被有关部门采纳，或获得相关批复，或在一定范围内应用，应提交相关证明。

2.论文或著作类申报成果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在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公开出版物发表，或在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出版社正式出版，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或有一定的创新和社会影响。

3.申报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对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成果，一经发现，随时撤销参评资格或所授奖项，并对申报人及推荐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六、申报材料及其他

1.本届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选，由各会员单位和专业委员会组织初评，限额推荐申报。申报单位与推荐机构可以是同一单位。各本科高校推荐成果不超过8项，各高职高专院校和各专业委员会推荐成果不超过5项。我会不接受个人申报。

2.申报截止时间为2012年12月20日。申报成果的纸质材料包括：申报成果原件1份、复印件4份，申报表一式5份，申报表置于封首，与成果原件、复印件合订（著作类成果用回形针或夹子与申报表合在一起）；本省作者与省外作者合作的申报成果还需提供对方放弃申报与获奖权利的声明书1份；各申报单位须提交申报汇总表1份及申报成果的电子版材料。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二○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抄报：浙江省教育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抄送：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附件1                               学会审核编号：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首届优秀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申   报   表

成果名称：                                 

申报单位：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完成人：1、       2、        3、       

    推荐机构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成果名称
	 
	报奖级别
	

	成果分类
	专著□   译著□  论文□  调查报告□ 其他□

	立项机构项目名称
批准时间参与单位
	

	完成时间鉴定评价经费总量奖励情况
	

	完成人姓名
	所在单位、职务、职称
	    主要作用

	1
	
	
	

	2
	
	
	

	3
	
	
	

	4
	
	
	

	5
	
	
	

	6
	
	
	

	7
	
	
	

	8
	
	
	

	联系人姓名
	
	E-mail
	
	手机
	

	工作单位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职务职称
	

	联系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学府路299号
	邮编
	313000

	成果简介（主要内容和观点,项目组织特点，人力和资源投入情况等）



	申报理由（突出的创新点，实际价值与推广应用情况，转载率与被引率，上级机构或领导批示等）



	申报单位对成果评价（申报成果确认，实际应用与影响等）

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机构对成果评价（主要特点，创新点和突出成效等）

负责人（签字）：                推荐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注：根据情况申报单位与推荐机构可以是同一单位。

	专家评审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声 明 书

本人同意     将《          》成果（出版时间、出版社或发表刊物及发表日期）申报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首届优秀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本人自愿放弃在浙江省申报该奖项以及获奖的权利。

特此声明！

                         声明人签名：

                     声明人所在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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